
有關六年級回校上課備忘 

各位家長： 
 
六年級同學將於15-01-2021(五)起於上午08:00-12:20回校上課，茲有下列事項，請垂注： 
 
1. 防疫安排 
1.1 請家長安排  貴子弟於每個上課天/回校日，必須先在家量度體溫，並填妥「量度體温

記錄表」(表格A)[將於回校上課首日派發]，如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徵狀，應即求診，
並在家中休息，不宜回校。 

1.2 學生回校必須佩戴口罩，並宜於每個上課天/回校日備有後備口罩三個。 
1.3 學生進入校園後，須按本校教職員指示消毒雙手及經過體温檢測站，然後直接上課室，

不須在地下有蓋操場集隊及參與早會。 
1.4 為防疫需要，體育、音樂、視藝及電腦課會依教育局指引進行。 
1.5 按衞生防護中心建議，學校將暫停使用飲水機和自動食物飲品售賣機，學生須自備足

夠飲用水和小食，建議學生於上學前必須先吃早餐。 
1.6 基於防疫的需要，學生間不宜分享任何食物及飲品。另學生在除下口罩進食或喝水時

不應交談，並應盡量與其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(建議最少相距一米)。除下的口罩亦
應妥善放好，並於進食後立刻戴上口罩。 

1.7 所有進入校園的人士(包括家長及外傭)均必須佩戴口罩，並確保沒有發燒及呼吸道感
染徵狀。 

1.8 本校會定期全面清潔及消毒校舍，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、媬母車司機及隨車人員加強

執行衞生防疫措施，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。此外，校方也要求所有服務學生的員

工每天回校/工作前量度體温。任何教職員如有發燒，均不會回校上班。 
1.9 要讓學生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，家長及同學的合作至為重要。我們懇請家長除

了加強家居衞生外，還嚴格落實下列措施： 
1.9.1 防止疫情擴散是每位市民應盡的社會責任，如學生出現身體不適：發燒、乏力、

乾咳及呼吸困難，或出現疑似病徵者，必須立即求診。如學生/家長/同住人士證
實染上 2019冠狀病毒病，切勿到校，並須立即致電 2426 3333通知班主任或孫
偉雄副校長。 

1.9.2 家長須督促子女自備足夠紙巾和口罩上學，每天離家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温。
如家長會到校接送子女，家長須於離家前也為自己量度體温。學校亦會要求家

長提供學生健康狀況的資料，包括在家學習期間的病歷，以及確認每天上課前

已為學生量度體温。 
1.9.3 本校鄭重勸喻家長，如無必要，勿讓子女到人多擠迫的地方。此外，如學生在

家學習期間曾經外遊或到訪任何香港以外國家/地區，必須向校方報告離港時間
和地點，並遵從衞生署的檢疫要求。 

1.9.4  為提高教師對學生健康情況的警覺性，請家長填寫「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
表」(見附頁表格 B)，於回校上課前或回校上課當天提供以下四項資料：(a)14天
內的學生外遊紀錄；(b)學生是否曾經確診；(c)照顧學生、或與學生同住人士的



健康情況；(d)學生的健康狀況。 
1.9.5 如學生仍在強制隔離的 14天內，請勿回校上課，並請家長親自致電回校為同學

請假。另為全校員生的防疫需要，即使現時仍生效的強制隔離措施的實施日期

或不再延長，本校亦強烈呼籲剛從香港以外國家/地區回港的學生及家長，於回
港日起計自我隔離 14天，才到校上課或接送學生。 

1.9.6 回校上課後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，請即時致電本校(2426 3333)通知班主任
或孫偉雄副校長，以便校方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：(a)學生證實染上 2019
冠狀病毒病；(b)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「密切接觸
者」。 

 
2. 其他 

2.1 請同學按老師的要求，帶回須繳交的功課。 
2.2 請同學於15-01-2021(五)穿著整齊冬季運動服及帶備學生家課冊回校，以便進行防疫
注射。 


